
如何识别和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发表时间：

非法证券活动主要包括：非法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活动。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活动又

主要包括非法证券投资咨询、非法证券委托理财和非法股票承销、经纪（代理买卖）等类别。

为了提高广大投资者识别和防范非法证券活动的能力，对常见的非法证券活动的主要类型、

特征介绍如下：

一、非法发行股票

非法发行股票是指未经证券监管部门核准而擅自公开、变相公开发行股票的行为。其中，擅

自公开发行股票主要是指机构或个人未依法报经证监会核准，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或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超过 200 人的行为；变相公开发行股票主要是指公司的大股东打

着转让股份的旗号，自行或者委托中介机构以广告、公告、电话、信函等公开方式或变相公

开方式向不特定对象转让股票的行为。

非法发行股票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为：一是编造公司即将在境外上市或股票发行获得政府批

准等虚假信息，诱骗社会公众购买所谓"原始股"；二是非法中介机构以"投资咨询机构"、"
产权经纪公司"、"外国资本公司驻华代表处"的名义，未经法定机关批准，向社会公众非法

买卖或者代理买卖未上市公司股票；三是不法分子以证券投资为名，以高额回报为诱饵，诈

骗群众钱财。

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

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股票承销、经纪（代理买卖）、证券投资咨询等证券业务由证监

会依法批准设立的证券经营机构经营。因此，未经证监会批准，任何机构和个人从事股票承

销、经纪（代理买卖）、证券投资咨询，均为非法经营证券业务。

当前，利用网络等媒体开展非法证券活动问题突出。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设立网站（包括冒

用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名义设立名称相近的网站），或者利用网站的论坛、股吧、

博客、QQ群等互动栏目作为营销平台，通过虚假信息、夸大宣传、承诺收益等手段，招揽

会员或客户，推荐股票、在线咨询或代客理财，以收取会费、收益分成等方式牟利，非法开

展证券投资咨询、证券委托理财活动。同时，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体开展的非法证券

活动也时有发生。这些非法证券活动以高额回报为诱饵，进行欺诈性宣传或营销，骗取钱财，

损害投资者利益；涉及投资者人数众多，易引发群体事件，严重损害证券市场正常经营秩序。

（一）非法证券投资咨询：现行法律法规对非法证券投资咨询已经做出明确界定。根据《证

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证委发〔1997〕96 号），非法证券投资咨询的认定标

准是，无资格机构和个人向投资者或客户提供证券投资分析、预测或建议等直接或间接有偿

咨询服务活动。考虑到当前通过公众媒体开展非法证券投资咨询活动问题突出，整治非法证

券投资咨询活动的阶段性重点是，无资格的机构和个人通过网络、电视等公众媒体招揽客户，

提供证券投资分析、预测或建议等直接或间接有偿咨询服务活动。

（二）非法证券委托理财：针对当前通过公众媒体招揽客户，开展非法证券委托理财活动的

突出问题，整治非法证券委托理财活动的阶段性重点是，无资格的机构或个人，通过网络、



电视、广播、报刊等公众媒体招揽客户，代理客户从事证券投资理财的经营活动。

非法证券委托理财活动的主要特征是：

1.从事非法证券委托理财的机构或个人不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从主体上划清证券公司、

基金公司以及其他金融监管机关批准的资产管理机构与非法机构或个人的区别。

2.从事非法证券委托理财的机构或个人通过网络、电视、广播、报刊等公众媒体公开招揽客

户，从形式上划清与私募基金代客理财活动的界限。

3.从事非法证券委托理财的机构或个人通过代理客户操作账户进行非法证券委托理财活动，

从行为上划清非法证券委托理财与非法证券投资咨询的区别。

依据《证券法》（第 122 条）、《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有关

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6〕99 号）,具备上述三个特征的证券委托理财活动，可以认定

为非法经营证券业务。

（三）网络非法证券投资咨询、非法证券委托理财活动及相关信息主要有三种类型：

1.无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机构和人员，设立网站（包括冒用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名

义设立名称相近的网站），以虚假信息、夸大宣传、承诺收益等方式，招揽会员或客户，推

荐股票、在线咨询、代客理财，或者以营销荐股软件名义提供个股推荐等咨询服务，以会员

费、咨询费、服务费或收益分成等方式直接或间接获取经济利益。

2.无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机构和人员，利用门户网站、财经网站的论坛、股吧、博客、QQ
群等网站互动栏目作为营销平台，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通过虚假信息、夸大宣传、承诺

收益等方式，招揽会员或客户，推荐股票、代客理财或者营销荐股软件。

3.门户网站、财经类网站、搜索引擎为非法证券活动提供网页链接或者发布广告，为非法证

券活动提供传播渠道和便利


